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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侧翻致人死亡
车主赔偿司机获刑

任瑞飞

普
法
窗

社区矫正适合的对象 ： 主要适
用于被判处管制 、被宣告缓刑 、被裁
定假释 ，并在社会上服刑 、被暂予监
外执行的 5 种罪犯 。

2003年年初，孟女士与程某相恋
后领取了结婚证。 婚后第三年，孟女
士突然患上慢性肾炎，治疗一段时间
后不见好转。 随着时间的推移，程某
逐渐对病中的妻子失去了耐心，不仅
不尽照料、扶养义务，而且还冷言相
加，甚至长时间中断了她的治疗费和
营养费。 无奈之下，孟女士只好回娘
家养病。 后来，孟女士在律师的帮助
下将丈夫告上法庭。法院判决程某支
付孟女士继续治疗费、 生活费 3万
元。

说法 ：程某的行为既与我国的社
会公德相违背 ， 也是法律所不允许
的 。 《婚姻法 》第 20条规定 ： “夫妻有
相互扶养的义务 。一方不履行扶养义
务时 ，需要扶养的一方 ，有要求对方
给付扶养费的权利 。 ”这项权利义务
以经济上相互供养 、生活上相互扶助
为内容 ，是双方当事人从缔结婚姻开
始就共生的义务 ，也是婚姻或家庭共
同体得以维系和存在的基本保障 。这
项义务具有法律强制性 ，当夫妻一方
没有固定收入和缺乏生活来源 ，或者
无独立生活能力或生活困难 ，或因患
病 、年老等原因需要扶养 ，另一方不

履行扶养义务时 ，需要扶养的一方有
权要求对方承担扶养责任 。如果夫或
妻一方患病或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 ，
有扶养义务的配偶拒绝扶养 ，情节恶
劣 ，构成遗弃罪的 ，还应当承担刑事
责任 。

“离婚”已7年的胡某一直带女儿
生活。 从2013年上半年开始，因孩子
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开销日益增多，胡
某决定向“前夫”刘某索要孩子的抚

养费。 案子诉到法院后，审判人员经
调查告诉胡某， 她与刘某并未离婚。
原来，早在2006年2月，胡某便与刘某
写下“离婚申请”，在村干部的“现场
见证”下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并从当天起正式宣告“离婚”。

说法 ：双方私下 “协议离婚 ”的行
为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当事人如果在
“协议离婚 ” 期间与他人结婚或造成
事实上的婚姻 ， 则构成了重婚罪 。
《婚姻法 》第 31条规定 ： “男女双方自
愿离婚的 ，准予离婚 。 双方必须到婚
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 。婚姻登记机关
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

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 ， 发给离婚
证 。 ”

王姑娘和李某于2012年6月登记
结婚，婚后二人经常为生活琐事发生
争吵。 2013年2月15日，双方为赡养老
人一事再次争吵。 打斗中，妻子一气
之下将李某婚前购置的一台冰箱砸
毁，致使无法修复，后离家出走。 同
年6月， 李某诉至法院， 请求与其妻
离婚， 并要求其赔偿被砸坏的冰箱。
法院判决支持了李某的诉讼请求。

说法 ：王某选择用毁坏家用电器

来表达对婚姻生活的不满 ，是错误的
做法 ，是一种违法行为 。 根据 《婚姻
法 》 第18条第1款和有关司法解释的
规定 ，属夫妻一方的财产 ，无论夫妻
共同生活的时间多长 ，只要一方损坏
了另一方的财产 ，遭受财产权益侵害
的一方都有权在规定的诉讼时效内

要求赔偿 。

14岁的小军在父母离异后随父
亲金某生活。 2013年暑假，金某以家
庭经济困难为由中止了孩子的学业，
小军的班主任了解情况后，多次做金
某的思想工作，均无果。 经征得小军
同意，学校为他聘请了律师，将其父
亲告上了法庭。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规
定，判决金某立即停止对小军受教育
权利的侵害，责令其履行保障小军接
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说法 ：保障适龄子女接受义务教
育 ， 是父母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定义
务 ，孩子受不受教育并不是单纯由父
母主观意志所决定的 ，我国 《义务教
育法 》 第 11条规定 ： “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必须使适龄子女或者被监护

人 按 时 入 学 ， 接 受 规 定 的 义 务 教
育 。 ”

张兆利 王晓芹

亲情掩盖下的“无情”警惕

今年9月初，位于昌黎县辛集镇的
皮各庄村发生了一件怪事， 一时间不
少村民家中添置了大件，面包车、摩托
车、三轮摩托车，有的村民甚至一家就
购买了三四辆， 说是买车的价格很便
宜。 口口相传，这些话传到警方那里，
一下子就引起了重视。

随后， 辖区所属的辛集派出所民
警展开了细致地调查， 发现这些机动
车都是无牌无照，而且按照车况，价格
实在是低。 这种不符合买卖规律的现
象，表明存在着买赃销赃的嫌疑。 辛集
派出所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昌黎
县公安局， 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部署
后， 刑警大队和辛集派出所民警决定
采取行动。

9月28日20时，民警进到村民家中
检查其所购买的车辆， 并要求出示该
车的合法手续。 拿不出正规手续的车
被暂扣， 车主到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
查。

“当时群众很不理解，以为图便宜
才买的车能有什么错。 我们就给他们
讲解法律规定。 ”辛集派出所所长王亮
告诉记者。

被盗车辆逐个被统计出来， 面包
车、单排座、厢货、两轮摩托、三轮摩托
等机动车当晚一共扣押了18辆， 带回
了24人协助调查。 后来几天又陆续查
获了25辆各类机动车。

这个低价向村民卖车的人是谁
呢？昌黎警方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经
过对购买机动车村民的询问， 村民皆
反映：起先是本村村民高某销售的，后
来李某就总是弄来车卖。

正在警方紧急调查之时， 李某主

动走进派出所自首。 今年42岁的李某，
家庭贫困，没有固定工作，常年在外打
零工。 2013年春节后，一天回村路上听
到村民闲唠嗑， 有人问那辆摩托车多
少钱？ 李某径直上前搭话， 问谁卖车
呢？高某说最低650元。觉得便宜，李某
就买了那辆摩托车。 最初他认为高某
是个神通广大有办法的人， 骑着便宜
车也没多想。 出了正月，他又回村里，
听到人们议论说高某买的车是偷来
的。 李某一琢磨，这可是无本买卖，又
不愁销路，转手卖多少钱都自个落下，
他决定和高某一起干。

随后， 李某找到高某说想帮他卖
车，高某欣然同意 。 没过几天，高某
弄来两辆车 ， 李某给卖了 ，拿到 200
元酬劳 。 见赚钱这么容易 ，李某决定
大干一场 ，主动寻找销路 ，谁家缺什
么有什么意向， 什么车受欢迎等及
时“沟通 ” 。 俩人“业务”逐渐熟门熟
路 ， 高某在助手的帮助下更加到处
疯狂作案。

根据李某的供述， 警方断定高某
就是盗窃机动车犯罪嫌疑人。 昌黎警
方连夜展开抓捕行动。 然而高某具有
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从来没告诉过他
人在市区的准确居住地址。 警方最后
通过技术手段，查到了高某的住址，将
其抓获。

犯罪嫌疑人高某， 平日在村里游
手好闲，有多次盗窃犯罪记录。 从2013
年3月起，半年时间里就疯狂作案20余
起。 据高某交代，其作案之所以屡屡得
手，和车主们的疏忽大意有关。 有的车
主把车停在偏僻的地方， 有的甚至忘
记上锁。 当问及为什么这么疯狂时，
“都是为了钱嘛，只要偷来就立马有钱
到手，所以就偷上瘾了，法律制裁早忘
得干干净净。 因为贪图小便宜，一步步
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对不起家人，也害
了买车的人。 ”回答时，高某低下了忏
悔的头。

我国法律严禁销售和购买赃物 。
没手续的便宜车买之前要想到可能涉

嫌赃车 ，即使买购人出于善意也不能取
得对该物的所有权 。 丢失物品的人 ，在
其丢失物品所有权后 ，不论自己的财产
几经易手 ， 都有权要求占有人返还原
物 。 而明知是盗窃的机动车 ，还进行买
卖 、介绍买卖的 ，依照 《刑法 》第312条的
规定 ，以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
收益罪定罪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达
到 50万元以上的 ，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
处3至7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

便宜车牵出疯狂盗贼
本报记者 毛蕊

今年7月8日， 袁某驾驶货车行驶至宽城满族
自治县巨丰矿业附近土桥时， 车辆侧翻， 车厢内
所载铁粉将右侧人行桥上同向行走的李某掩埋，
造成李某当场死亡 ,木匠屯村所属的人行桥、巨丰
矿业所属的水管及肇事车辆严重损坏的重大交通
事故。 经交警大队认定， 袁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
责任。

近日，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 �
受雇人袁某在受货车所有人郭某雇佣期间， 因实
施雇佣行为发生交通事故， 所有人郭某既是运行
支配者， 又是运行利益归属者， 其应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 故判决其车辆所投保的某保险公司赔偿
被害人家属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合计
25万元， 车主郭某同时给付被害人家属精神补偿
10万元。 被害人家属对袁某的行为表示谅解。

被告人袁某驾驶机动车载物超载，疏忽大意，
遇情况操作不当， 致使发生一人死亡的交通事
故， 且负事故全部责任， 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
罪。 被告人袁某认罪态度较好， 且车主已赔偿了
被害人家属的全部经济损失， 并获得了被害人的
谅解，故依法对其适用缓刑，交由社区矫正。 判决
被告人袁某犯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缓刑两年。

延伸 ： 2012年 3月 1日 ，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
正式施行 。 社区矫正适合的对象 ： 主要适用于被
判处管制 、被宣告缓刑 、被裁定假释 ，并在社会上
服刑 、 被暂予监外执行的 5种罪犯 。 其中罪行较
轻 、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 、老弱病残犯 、女犯
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 、过失犯等是重点对象 。

10月16日18时许， 高速交警
正定大队民警在辖区巡逻时，发
现两辆黑色轿车分别在超车道和
应急车道上快速逆行， 于是立即
打开警灯、 鸣响警报向同向行驶
的车辆发出警示， 通过喊话器制
止了两辆轿车的逆行行为， 并安

全引导处于超车道上的轿车至应
急车道。

经询问得知， 两人分别由鹿
泉和井陉出发， 经京昆高速、绕
城高速， 前往定州市办事， 在转
入京港澳高速时发现封闭施工，
考虑到在京港澳高速正定站口调

头太远， 于是又原地调头打算由
绕城高速正定北站口下路，走107
国道前往定州。 这才铤而走险，
逆行上路。

最后， 民警对两名司机进行
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
了处罚。

法在身边

10月17日，南和县人民法院依法作
出判决，被告人孙某犯抢劫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2012年9月6日23时30分许，孙某伙
同周某（已判决）在南和县城喝酒后骑
摩托车回家，见一辆出租车自东向西行
驶。 周某因没有钱遂萌生抢劫之意，便
对孙某说：“喝酒没钱了， 咱劫个钱
吧？ ”将出租车逼停后，周某以出租车
乘客栗某骂他为由， 击打栗某头部、脸
部，又以出租车司机张某轧住其脚为借
口，坐至出租车后座上。 周某再次击打
栗某头部、脸部，从栗某裤兜将其钱包
掏出，拿走1500元。随后，两人骑摩托车
逃离。第二天晚上，周某花100元请孙某
吃了顿饭，其余抢劫所得被周某挥霍一
空。

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某以非法占有
他人财产为目的，采取暴力手段伙同他
人抢劫他人财物， 其行为已构成抢劫
罪。被告人孙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
用， 系从犯； 被告人孙某自愿认罪，当
庭悔过态度较好，为此对被告人孙某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 故作出上述判决。

胡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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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大！ 高速路上逆行受惩
张利伟

用手机扫一扫单元

门 口 带 有 二 维 码 的 牌

子 ， 便可了解最近的警
情通报 、 办理户籍的相
关事项 。 10月21日 ，这个
连接警务与社区居民的

二维码在石家庄市公安

局桥东分局休门派出所

辖区汇翠家园启用 ，进
入的主界面包括政策法

规 、 警情通报 、 办事指
南 、 防范提示等 15个板
块 ， 居民只要手机下载
一个扫一扫 、 快拍等软
件即可 ，足不出户 ，便可
了 解 相 关 的 法 律 法 规

等 ，同时 ，也提高了基层
民警做社区管理工作的

效率 。
本报记者 张志青 摄

10月 21日下午 ， 沙河市公安局党委在走访中获
悉 ：官庄村村民张某 10年前离异 ，独自带着两个儿子
生活 ，去年 10月张某因脑血栓丧失劳动能力 ，大儿子
正在上大学 ，小儿子刚刚 19岁 ，辍学后在建筑工地打
工 ，尚有80岁老母亲需要赡养 ，家境十分困难 。 该局党
委成员纷纷为其捐款 ，共计 5500余元 ，为其送去了一
份关爱 。 李相龙 摄

拒绝照料患病配偶

私下协议离婚

损坏家庭财产

随意中止子女学业

怪事
村民买车真便宜

■

警方提醒：

众所周知， 销售假烟是犯法的 ,可
有人销售真烟也触犯了法律。 这是怎
么回事呢？ 近日 ,新乐市人民检察院以
非法经营罪批准逮捕了私自贩卖香烟
的犯罪嫌疑人成某。

成某是深州人 ,现租住在石家庄某
小区， 获悉石家庄的中华牌香烟售价
要比衡水的售价高， 于是打起了倒卖
香烟赚钱的主意。 自2013年以来，成某
多次从深州张某的烟酒店购进硬中华
卷烟224条，价值8万余元，全部销售给
栾城县的程某。 后来，成某又从深州的
张某处一次性购买440条硬中华（衡水
标）卷烟 ，准备运往石家庄进行销售 。
当晚， 被新乐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
查获，当场扣押440条硬中华（衡水标）
卷烟。 经有关部门鉴定为真品卷烟，案
值18万余元。 经查证，犯罪嫌疑人成某
未在石家庄市烟草专卖局办理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涉嫌非法经营罪。

因为烟草属于国家专卖产品 ,国家
对其实行专卖管理 ,目的是提高烟草制
品质量 ,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
生产、 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
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 未经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 无烟草
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 烟草专卖批发
企业许可证、 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
许可证、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
证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
的，依照《刑法》第 225条的规定，以非
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也就是说，在没有
得到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 ,出售
香烟数额在 5万元以上的就构成非法
经营罪。

张兰

贪财！ 无证贩烟被批捕

糊涂！ 酒后冲动抢钱获刑

疯狂
打造盗销一条龙

■
贪婪

来钱容易偷上瘾

■


